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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6年3月6日（星期五）以书面、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于2026年3月9日（星期一）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腾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家贤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出席董事5人。

独立董事郭磊明先生、梁剑飞先生通过腾讯会议的方式出席。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审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控制权转让的后续安排，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丹女士提名，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

核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刘丹女士、刘佳燊先生、谌中谋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与会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同意提名刘丹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同意提名刘佳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同意提名谌中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由于公司控股股东持

股比例未超过30%，且本次仅补选一名独立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

述议案将采取直接投票方式提请股东会逐项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控制权转让的后续安排，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丹女士提名，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

核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谢志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期自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

核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由于公司控股股东持

股比例未超过30%，且本次仅补选一名独立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

述议案将采取直接投票方式提请股东会逐项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及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L35）。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委托租赁终止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及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关于签署<委托租赁终止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L38）。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陈家贤女士、熊伟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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